
 

   
Ballot Questions – Chinese (Traditional) 

 

提案問題 

2025 年紐約市憲章修訂委員會 

問題 2 
 
擬議憲章修正案：加快可負擔住房開發，在全市建造更多可負擔住房 
 
加快公共資金資助的可負擔住房開發。在可負擔住房供應最少的社區區域，為提供可負擔

住房的申請開啟快速通道，大幅縮短審核時間。保持社區委員會的審查。 
 
投「贊成」票，加快標準與上訴委員會或市規劃委員會審核申請的速度。投「反對」票，

讓可負擔住房繼續接受較長時間的審查，並由市議會做出最終決定。 
 
問題 3 
 
擬議憲章修正案：簡化對適度住房和基礎設施專案的審查 
 
簡化對適度新增住房和小型基礎設施專案的審查，大幅縮短審查時間。保留社區委員會的

審查，由市規劃委員會做出最終決定。 
 
投「贊成」票，簡化對有限的土地利用變更的審查，包括適度住房和小型基礎設施專案。

投「反對」票，讓土地利用變更繼續接受較長時間的審查，並由市議會作出最終決定。 
 
問題 4 
 
擬議憲章修正案：設立由市議會、行政區和全市代表組成的可負擔住房上訴委員會  
 
設立可負擔住房上訴委員會，由市議會議長、當地區長和市長組成，負責審查市議會駁回

或修改可負擔住房開發申請的行動。 
 
投「贊成」票，設立由三名成員組成的可負擔住房上訴委員會，以反映市議會、行政區及

全市的觀點。投「反對」票，讓可負擔住房繼續受制於市長的否決權以及市議會的最終決

定。 
 
問題 5 
 



Ballot Questions – Chinese (Traditional) 

擬議憲章修正案：建立數位城市地圖，實現城市運作現代化 
 
合併行政區地圖辦公室和地址分配職能，在市規劃局建立數位城市地圖。目前，城市地圖

由五個辦公室的紙質地圖組成。 
 
投「贊成」票，建立合併的數位城市地圖。投「反對」票，保留五幅獨立的地圖和地址分

配職能，由區長辦公室管理。 
 
問題 6 
 
擬議憲章修正案：將地方選舉移至總統選舉年，以提高選民參與程度 
 
在州法律允許的情況下，調整市級初選日期和大選日期，以便市級選舉與聯邦總統選舉在

同一年舉行。 
 
投「贊成」票，在州法律允許的情況下，將市級選舉移至與聯邦總統選舉同年舉行。投

「反對」票，法律保持不變。 



   
 

   

Ballot Question 2 Abstract – Chinese (Traditional) 

選票問題 2 

擬議憲章修正案：加快可負擔住房開發，在全市建造更多可負擔住房 

摘要 

本提案將就可負擔住房建立兩個新的快速公共審核流程：標準與上訴委員會

（BSA）可負擔住房專案分區行動和可負擔住房快速通道。  

首先，本提案將允許由公共資金資助的可負擔住房，在經過相關社區委員會

審查後，由標準與上訴委員會（BSA）核准。BSA 需要就社區特徵及專案必

要性作出認定。  

其次，修正案將建立一個快速土地利用審查流程 – 由相關社區委員會、相關

行政區的區長和紐約市規劃委員會進行審查 – 以便在可負擔住房建造率最低

的 12 個社區區域推動可負擔住房建設所需的分區規劃變更。 

BSA 可負擔住房專案分區行動 

運作方式：目前，BSA 有權豁免分區規劃要求，以促進某些可負擔住房的開

發，但是這一權力僅限於那些能滿足與困難狀況、獨特性及經濟不可行性相

關的嚴苛標準的專案。凡是無法滿足上述標準的專案，必須經過統一土地利

用審查程序（ULURP）審核：這是一個為期七個月的審查流程，首先由相關

社區委員會和行政區區長提出諮詢意見，隨後由市規劃委員會和市議會進行

審查及投票。 

本提案將授權 BSA 在相關社區委員會進行為期 60 天的審查，以及由 BSA 舉

行公聽會並進行為期 30 天的審查之後，為符合規定認定標準且由公共資金

資助的可負擔住房核發專案核准。不符合調查結果的專案可獲得 60 天的延

期，以便進行更多研究或專案修改，並在第二次聽證會上尋求核准。  

哪些類型的住房符合條件：這項新行動適用於專為低收入人士開發住房專案

的公司，包括住房開發基金公司 – 這是紐約市幾乎所有由公共資金資助的可

負擔住房專案的合法載體。  

標準與上訴委員會必須考慮哪些因素：為了根據快速通道流程核准可負擔住

房，標準與上訴委員會（BSA）需要就社區特徵及專案必要性作出認定。第

一項認定是確保專案不會與周圍社區的特徵相衝突。第二項認定則要確定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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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需要獲得分區規劃豁免才能推進，而且市府或其他政府實體有意提供資金

支援。  

可負擔住房快速通道 

如何運作：目前，全市可負擔住房的建設情況參差不齊，在過去 10 年中，

12 個社區區域增加的住房數量相當於其他 47 個社區區域增加的住房數量總

和。為解決這一問題，可負擔住房快速通道提案為在可負擔住房供應量最少

的社區區域提供可負擔住房的專案設立了快速審核程序。根據本提案，市府

將每五年對每個社區區域的可負擔住房建造率進行評估，然後對建造率最低

的 12 個社區區域中包含永久性可負擔住房的專案進行快速審核。  

這 12 個社區區域的計算方法是，用過去五年中建造的可負擔住房單元總數

除以五年期開始時的所有住房單元總數。本公式衡量可負擔住房的成長率。

這十二個社區區域將由紐約市規劃局每五年確定一次。  

哪些類型的申請符合條件：要符合這一快速通道程序的要求，申請中必須包

括市府強制納入住房計畫中的永久性可負擔住房，而且必須位於可負擔住房

建造率最低的 12 個社區區域之一。市規劃局需要確認申請案的主要目的之

一是推動新增住房及可負擔住房的建設。  

審查上述可負擔住房重新分區申請的新流程：  

如今，重新分區申請通常要經過 ULURP：這是一個為期七個月的審查流程，

首先由相關社區委員會和區長先後提出諮詢意見，然後由紐約市規劃委員會

和市議會進行審查和投票。 

擬議修正案將保留目前社區委員會的審查，但是行政區區長的審查將會同步

進行。市規劃委員會將有 30 天的時間進行審查 – 對於需要更廣泛環境審查

的申請，則為 45 天 – 並進行最終表決。（若本選票問題獲得通過，提案內

容將生效，無論同樣提議快速土地利用審查程序的第 3 號選票問題是否通

過。） 

在決定是否核准此類重新分區申請時，市規劃委員會將需要就現有交通、下

水道和其他基礎設施的充足性，以及與城市公平住房計畫的一致性做出結論

（《憲章》已經要求市府制定此類計畫，以分析全市內與公平住房相關的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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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也將要求市規劃局和管理與預算辦公室，在制定紐約市初步的 10 年期

資本策略時，必須考慮 12 個可負擔住房建造率最低的社區區域名單以及公

平住房計畫。 

實施：本擬議修正案將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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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票問題 3 

擬議憲章修正案：簡化對適度住房和基礎設施專案的審查 

 

摘要 

本提案將為某些土地用途變更和專案提供一個快速土地利用審查程序

（ELURP），包括適度增加住房容量；與可負擔住房相關的收購、處置和某

些城市地圖變更；以及基礎設施和韌性專案，例如提高街道坡度以及在公共

物業上加裝太陽能電池板。  

如何運作：目前，重新分區申請和其他土地利用行動，無論規模大小，都必

須經過市府的統一土地利用審查程序（ULURP）：這是一個為期七個月的審

查流程，首先由相關社區委員會和行政區區長提出諮詢意見，然後由市規劃

委員會和市議會進行審查及投票。  

本提案將為某些重新分區申請及其他土地利用行為制定一套替代程序。這個

新流程將保留社區委員會的 60 天審核期以及公眾聽證會，而且區長將進行

同步審核。然後，市規劃委員會將有 30 天的時間舉行公聽會並對申請進行

表決。市規劃委員會的決定將是最終決定，市議會不會進行後續審查。  

對於向住房發展基金公司（該實體負責紐約市幾乎所有由公共資金資助的可

負擔住房專案）出售城市房產，將由市議會而非市規劃委員會進行最終核准。 

哪些類型的專案有資格使用這種快速程序？這種快速審查程序僅適用於具體

列舉的申請。這些申請通常包括適度的住房分區變更（在低密度地區將分區

重新劃分為標準高度不超過 45 英尺的區域，在中高密度地區增加不超過

30%的住房容量）；可負擔住房的處置、收購和某些城市地圖變更；韌性專

案和開放空間的收購和選址；出售不可開發和不可使用的城市地產；自願洪

水買斷的收購；以及公共土地上的太陽能租賃。  

只有對社區沒有潛在重大不利環境影響的專案才有資格使用本選票問題所述

的快速程序。如果一個專案因其規模或性質而需要根據州和地方法律提交環

境影響報告書，則仍將適用統一土地利用審查程序，以便接受更廣泛的公眾

和環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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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本擬議修正案將立即生效。然而，它不適用於在生效日期前已根據統

一土地利用審查程序向市規劃局提交並經認證為完整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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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票問題 4 

擬議憲章修正案：設立由市議會、行政區和全市代表組成的可負擔住房上訴

委員會 

 

摘要 

本提案將設立一個可負擔住房上訴委員會，由相關行政區的區長、市議會議

長和市長組成。這個新成立的上訴委員會將有權審查並撤銷市議會對於那些

直接促進可負擔住房建設的土地利用申請作出的否決或修改決定。對於這些

土地利用申請，上訴委員會將取代現有的市長否決權以及市議會推該翻否決

的權力。 

這個新的上訴委員會旨在平衡地方、整個行政區和全市在可負擔住房建設方

面的觀點。為此，委員會可授權議長、相關行政區區長及市長審查並撤銷市

議會在影響可負擔住房開發的土地利用事務上作出的決定，但前提是三名成

員中必須有兩人同意。  

如何運作：目前，某些土地利用行動，包括重新分區申請、特別許可等，必

須經過本市的統一土地利用審查程序（ULURP）：這是一個為期七個月的流

程，首先由相關社區委員會和區長提出諮詢意見，隨後由紐約市規劃委員會

和市議會進行審查及投票。市長可以否決市議會的行動，但市議會可以推翻

市長的否決。 

根據本提案，可負擔住房上訴委員會將有權審查並撤銷市議會對於那些直接

促進可負擔住房開發的申請作出的否決或修改行動。雖然 ULURP（從社區

委員會到市議會）的大部分內容將保持不變，但是上訴委員會將有權對這些

土地利用申請進行最終審查。與可負擔住房開發無關的土地利用申請則不受

上訴委員會管轄。 

上訴委員會將由三名成員組成：市議會議長、相關行政區的區長以及市長

（或每名成員的指定人員）。若三名成員中至少有兩人同意，委員會將有權

撤銷市議會對某一土地利用申請作出的否決或修改決定，但前提是該申請會

直接促進新增可負擔住房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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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土地利用行動需接受可負擔住房上訴委員會的管轄？可負擔住房上訴委

員會僅會處理那些直接促進可負擔住房建設的 ULURP 申請及分區條文修正

案。其中包括根據市府的強制納入住房計畫提供可負擔住房所需的重新分區

申請，以及直接促進可負擔住房建設的相關行動，例如減少或取消可能阻礙

可負擔住房開發的路邊停車要求的停車特別許可證。此外，上訴委員會僅可

審查那些所含土地位於單一行政區內的申請。不影響可負擔住房或影響一個

以上行政區的變更，包括全市的變更，將繼續按照現行方式接受審查。  

可負擔住房上訴委員會何時可以採取行動？只有那些會促進可負擔住房建設、

但未獲核准或經修改才能獲准的申請，才有資格接受可負擔住房上訴委員會

的審查。若市議會批准某一申請且未作任何修改，則委員會無權審查該申請。

此外，任何土地利用行動都不會自動提交給上訴委員會。反之，申請人必須

對市議會的決定提起上訴，或由上訴委員會「提請審查」，亦即要求對某一

申請進行審查。只有在三名成員中至少兩人同意的情況下，上訴委員會才有

權核准申請或推翻市議會做出的一項或多項修改。  

實施：關於設立可負擔住房上訴委員會的擬議憲章修正案將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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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票問題 5 

擬議憲章修正案：建立數位城市地圖，實現城市運作現代化 

 

摘要 

本提案將要求市府合併城市地圖並且數位化。目前，《憲章》規定由 8,000
多份紙質地圖組成的城市地圖分別由五個行政區區長地形測量辦公室負責管

理。本提案將以由市規劃局（DCP）管理的單一城市地圖取代現有分散的紙

質城市地圖，並對城市地圖的數位化做出規定。根據本提案，市規劃局還將

承擔地址分配的責任。 

什麼是城市地圖：城市地圖確定了街道線的法定位置、寬度、名稱和法定等

級，以及繪製的公園和公共場所的位置。如今，城市地圖由五套不同的地圖

組成，每個行政區一套，共計 8,000 多張紙質地圖。某些住房、基礎設施和

其他專案需要確認城市地圖上的公共管轄權後才能推進，如果依賴紙質地圖，

這一過程可能需要數月或數年的時間。  

如何運作？根據本提案，將由市規劃局集中管理城市地圖，並授權使用覆蓋

全市的單一城市地圖，而不是僅限於各行政區的紙質地圖。提案還要求將城

市地圖數位化，並且由市規劃局集中管理地址分配工作，而不是交由五個行

政區區長地形測量辦公室負責。 

實施：地址分配工作將於 2027 年 1 月 1 日從行政區區長地形測量辦公室移交

給市規劃局。 

城市地圖將在 2028 年 1 月 1 日或市規劃委員會確定的更晚可行日期之前合併

成一份文件。 

城市地圖將在 2029 年 1 月 1 日或市規劃委員會確定的更晚可行日期之前實現

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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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票問題 6 

擬議憲章修正案：將地方選舉移至總統選舉年，以提高選民參與程度 

 

摘要 

本提案將修改市長、公共辯護律師、主計長、區長和市議會議員等職位的選

舉時間，以便在州法律做出必要修改後，將本市的初選和大選日期移至偶數

年。  

如何運作：目前，市級公職選舉在奇數年舉行。本提案將規定選舉在偶數年

舉行，與聯邦總統選舉時間一致。需要修訂《憲章》，將選舉日曆改為偶數

年，並規定一次性過渡，即當選官員的任期為三年（而不是通常的四年）。

要將紐約市的地方選舉改至偶數年舉行，還需先修改州憲法，因為該憲法規

定所有市級官員均須在奇數年選舉產生。若州法律作出必要修改，市級公職

選舉將與聯邦總統選舉在同一年舉行。  

從奇數年選舉改到偶數年選舉的一次性過渡：改為與總統選舉週期同步的偶

數年選舉後，在生效時將需要進行一次性過渡，亦即當選官員的任期將為三

年，而非通常的四年。這個一次性過渡的時間將取決於是否以及何時頒佈一

項州法律，允許紐約市將選舉改為偶數年。  

市議員的兩年任期：目前，憲章規定市議員每 20 年有一個縮短的兩年任期，

目的是在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後進行規定的選區重劃後，協調市議員的任

期。因此，每隔二十年，市府會舉行市議員選舉，但不會舉行全市或全區的

民選官員選舉。在擬議的制度下，這些週期性的兩年任期將被取消，因此市

議員只會有四年任期。因此，重劃選區後，啟用新選區的邊界有時會比現在

延遲更久，但是這項變更能確保市議會選舉在投票率更高的週期內舉行，而

偶數年舉行的選舉預計會帶來更高的投票率。  

若授權紐約市在偶數年舉行市級公職選舉的州法律在兩年任期內生效，則該

任期將根據州法律生效的具體時間縮短為一年或延長為三年。這個一次性過

渡可讓市級公職選舉改在偶數年舉行。  

實施：本提案將在授權紐約市於偶數年舉行市級公職選舉的州法律生效之日

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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